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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案申請 

(屆滿日起三個月內由主持人提出) 

東海大學產學合作計畫流程及作業程序說明 
 

開始 

國科會產學  
(合約範本請至研發處→表單下載) 
主持人與合作機構簽訂先期技術移轉
授權合約書、產學合約書、收取先期
技轉金與計畫配合款。 

學校管理單位檢視合約

內容是否符合規定 

(管理費、成果歸屬、聲明書) 

校長核准 

一般產學合約用印後 

1、正本合約轉計畫主持人交予合作機

構及學校管理單位(研發處或產學與育

成中心)、副本送會計室 

2、主持人於學術研究成果資訊系統

登錄計畫資料 

 

國科會產學合約用印後 

核定撥款後，由學校管理單位將相關

資料送會計室，合約書與收款收據則

轉主持人交予合作機構 

研發處、產學

與育成中心函

轉公告計畫申

請/核定等訊息 

學校管理單位： 
 
政府部會、非營利組織產學 
研究發展處 馮康華小姐，分機 30011 
位置：研發處 3樓(基礎科學實驗大樓) 
 
國科會產學、民間企業產學 
產學與育成中心 林員任小姐，分機 30140 
位置：產學大樓 1樓(二校區) 
 
相關規定請參閱：東海大學產學合作計畫
實施暨獎勵辦法 

計畫委託單位成果、合

約書等文件審核 

(研發處、產學與育成中心) 

經費核銷審核與結報 

(會計室) 

結案歸檔、核發獎勵 

(研發處、產學與育成中心) 

 

YES 

NO 

一般產學 
 (合約範本請至研發處→表單下載) 
主持人使用學校範本與合作機構簽訂
合約後，呈請學校用印。(公文流程：
研發處→會計室→秘書室) 

 

有先期技轉金計

畫，主持人需至國

科會 STRIKE 系統

登錄資料 

不符規定退還

申請單位修改 

學校管理單位至國科會

STRIKE 系統輸入計畫研發

成果技轉與授權金相關資料 

學校管理單位發文至國

科會辦理簽約請款、將

計畫資料匯入學術研究

成果資訊系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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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作機構為「民間企業、非營利

組織」者，主持人需簽署本校

「研發成果運用利益衝突與迴避

資訊揭露聲明書」，夾入公文附

件，簽請校長同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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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產學計畫作業程序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步驟 1：計畫承接 

1、教師自行向委託單位接洽、或依投標規定得標後申請承接 
2、委託單位逕洽本校相關單位或教師，由該單位或教師申請承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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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步驟 3：合約書用印申請  

1、登入公文系統，點選文書製作， 

選擇公文常用範本：函稿、簽呈或用印申請表 

2、合約書份數依合作機構規定，但須為本校研發處預留一份正本 

3、請隨文檢附以下電子檔：計畫書、經費表、合約書。 

(合作機構為「民間企業、非營利組織」者，主持人需簽署本校「研發成果運用利益 

  衝突與迴避資訊揭露聲明書」，夾入公文附件，簽請校長同意。) 

4、公文流程設定：①文件送會研發處②文件送會會計室③文件陳核秘書室 

5、請預留公文之行政作業時程，以免逾期致教師權益受損      
   

 
經單位主管、一級主管簽核  

      

      步驟 4：(研發處、會計室)審視合約書、經費表 
 

1、合作機構為政府機關或非營利組織，由研發處審視； 
若為民間企業，由產學與育成中心審視  

2、審視項目： 

①合約書(成果歸屬等)、利益衝突與資訊揭露聲明書 

②經費表：總管理費編列比例、 

                    助理人員勞健保費與勞退金等 

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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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 2：制定合約書等文件 
1、教師完成計畫書、經費表以及合約書 

2、合約書範本請至研發處表單下載： 

①以「東海大學」簽訂才具法律效益，勿以單位、個人名義簽約 

②校長為本校代表人、教師為計畫主持人 

③非使用本校合約範本者，建議與合作機構洽談及用印前，先

諮詢法律顧問或研發處，確認是否符合規定 

3、經費表請依會計室網站提供格式填列： 

①管理費編列標準請參考本校「產學合作計畫實施暨獎勵辦法」 

②請務必編列助理人員之勞健保費、勞退金 

步驟 7：主持人產生計畫序號(校內編號) 查無補助單位請洽研發處 

1、登入學術研究成果資訊系統，點選計畫資料>>新增計畫；完成輸入作

業+上傳文件後務必點選儲存>>送出>>研發處資料審核>>序號啟用 

2、計畫序號啟用後，各計畫資料欄位不得修改  

3、審核通過，始產生計畫序號，請預留審核時間，注意事項請參考 P.3 

步驟 8-1：計畫經費請領(領據單)   
1、依據合約書內容，分期向合作機構請領經費款項 

2、登入帳務暨請採購系統， 

點選出納作業>>領據單登錄>>新增>>填列完畢>>儲存>>送出用印； 

若尚無計畫序號，選「申請中」，但需於入帳後補登，步驟如 P.3補充說明 

3、領據單儲存後，送出用印，列印出領據單紙本 

步驟 8-2：計畫經費請領(簽核)   

1、登入公文系統，點選文書製作，選擇公文常用範本：函稿、簽呈或用

印申請表 

2、請隨文檢附：領據單紙本、合約書掃描檔(含分期請款相關規定) 

3、公文流程設定： 

①文件送會總務處(出納組)、②文件送會會計室、③文件陳核秘書室 

4、領據簽核完成後，請逕行函覆或郵寄予補助單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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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 5：(秘書室)合約書核准用印 

校長核准用印後，會通知公文承辦人至秘書室取回紙本 

步驟 6：完成簽約，合約生效 
1、請確認三方已完成用印(合作機構、學校、主持人) 
2、合約書生效後，請遞送一份合約書正本至研發處存參 

否 

研
發
處
、
會
計
室
、
秘
書
室 

公
文
系
統 

步驟 9：入帳通知    

經費入帳，出納組將遞送收款收據正本至系辦；教師提供收據影本予會計

室承辦，即可開始執行經費核銷 

計

畫

申

請

階

段 

經

費

請

領

階

段 

出
納 

https://edoc.thu.edu.tw/THUJOP/Default
http://research.thu.edu.tw/front/Regulation_form/_Form_download/archive.php?ID=dGh1X3Jlc2VhcmNoJl9Gb3JtX2Rvd25sb2Fk
https://arms.thu.edu.tw/main.php
https://arms.thu.edu.tw/main.php
https://oauth.thu.edu.tw/v1/wp-login.php?redirect_to=%2Fv1%2Findex.php%2Foauth%2Fauthorize%2F%3Fresponse_type%3Dcode%26client_id%3DMUDjyuxK4ZpHuXUUYlJqVOQkuro8xe
https://edoc.thu.edu.tw/THUJOP/Defaul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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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 10：辦理校內結案 

1、計畫執行期限屆滿 3個月內，檢附應備文件送校內結案 

2、流程及應備文件請至產學與育成中心下載： 

三、產學合作計畫經費結報及結案 

3、免創文、以卷宗夾帶文件，循以下程序辦理： 

①主持人文件送會會計室 

②會計室審核完畢，傳遞至研發處 

③研發處審核完畢，學術系統註記結案並做影本 2份， 

1份送會計室註記帳務系統結案、1份交還主持人留存。 

 

★需完成校內結案，才能申請校內相關獎項、管理費獎勵金！ 

計

畫

結

案

階

段 

補充說明 

1、新增專人服務，協助主持人計畫行政事務處理 

 
2-1、計畫序號建立： 

 
 

2-2、補登計畫序號：（洽詢窗口-出納組，分機 25300） 

      登入帳務暨請採購系統>>點選出納作業>>領據單登錄>>找到該張領據>>修改 

      >>計畫領據改為「有計畫序號」>>選取計畫序號>>鍵入領據金額>>儲存。 

3、帳務承辦權限開通+計畫開帳： 

   （洽詢窗口-會計室，承辦窗口會因系所不同而調整，請參考會計室網頁-成員及業務執掌） 

     至會計室網頁→點左側會計表單下載→填寫「專案計畫帳務承辦人員申請表」及檢附文件開帳 

會計室：https://account.thu.edu.tw/web/news/news.php?lang=zh_tw 

4、助理約用（洽詢窗口-人事室，分機 28308 或 28300）：人事聘任不得回溯，請提前處理！ 

      請參考人事室網頁-人員執掌。人事室：https://upto.thu.edu.tw/ 

5、產學合約書範本、研發成果運用利益衝突與迴避資訊揭露聲明書、校內結案表單下載： 

研發處產學與育成中心：http://iic.thu.edu.tw/ （產學合作→教職員→文件與表格下載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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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iic.thu.edu.tw/web/cooperation/detail.php?scid=40&sid=41
https://oauth.thu.edu.tw/v1/wp-login.php?redirect_to=%2Fv1%2Findex.php%2Foauth%2Fauthorize%2F%3Fresponse_type%3Dcode%26client_id%3DMUDjyuxK4ZpHuXUUYlJqVOQkuro8xe
https://account.thu.edu.tw/web/account/detail.php?scid=2&sid=2
https://account.thu.edu.tw/web/news/news.php?lang=zh_tw
https://account.thu.edu.tw/web/news/news.php?lang=zh_tw
http://upto.thu.edu.tw/members/pages.php?ID=members2
https://upto.thu.edu.tw/
http://iic.thu.edu.tw/



